附件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通用检测项目
	序号
	监测项目

	1
	交通信号识别及响应（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等）

	2
	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与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3
	行人及非机动车识别及响应（包括横穿道路和沿道路行驶）

	4
	周边车辆行驶状态识别及响应（包括影响本车行驶的周边车辆加减速、切入、切出及静止等状态）

	5
	动态驾驶任务干预及接管

	6
	风险减缓策略及最小风险状态

	7
	自动紧急避险（包括自动驾驶系统开启及关闭状态）

	8
	车辆定位


注：除检测以上通用项目外，还应检测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设计运行范围涉及的项目，如 C-V2X 等。

附件2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申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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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  年第   号
景德镇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通知书
             ：
经景德镇市智能网联汽车联席工作小组审核，批准你单位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指定的测试路段进行道路测试。
请你单位按照提交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的内容开展测试，测试期间应严格遵守《景德镇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并为安全有序开展道路测试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 
特此通知。



景德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景德镇市公安局




景德镇市交通运输局               景德镇市邮政管理局
                                      年  月  日



背面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基本信息
一、测试主体： 
二、测试车辆：（依次列出车辆识别代号或唯一性编码） 
三、 测试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每日 时 分至 时 分 
四、测试路段：（须依次列出，测试路段名称与相关主管部门公布的一致） 
五、测试驾驶人：（须依次列出测试驾驶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六、测试项目：（须依次列出）

附件4
20  年第   号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
本单位（道路测试主体名称）因业务需要，于景德镇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在测试期间将严格按照《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基本信息》（见背面）的内容，遵守《景德镇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并为安全有序开展道路测试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



                          
（道路测试主体单位法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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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基本信息

	道路测试主体
	

	道路测试车辆
	（须依次列出车辆识别代号或唯一性编码）

	道路测试驾驶人
	（须依次列出测试驾驶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道路测试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每日  时  分至  时   分

	测试路段或区域
	（须依次列出，测试路段名称或区域与
市相关主管部门公布的一致）

	转场路段
	（须列出车辆在自动驾驶测试路段间进行转场的路段）

	测试项目
	（须依次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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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  年第   号
景德镇市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通知书
	 :
经景德镇市智能网联汽车联席工作小组审核，同意你单位按照《景德镇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指定的测试路段进行示范应用，具体通知内容见附件。
特此通知。




景德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景德镇市公安局





景德镇市交通运输局               景德镇市邮政管理局
                                      年  月  日







背面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通知内容
一、示范应用主体：
二、示范应用车辆：（须依次列出车辆识别代号或唯一性编码）
三、示范应用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每日  时 分至 时 分
四、示范应用路段：（须依次列出，示范应用路段名称与相关主管部门公布的一致）
五、示范应用测试驾驶人：（须依次列出测试驾驶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六、示范应用项目：（须依次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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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20  年第   号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安全性自我声明
本单位（示范应用主体名称）因业务需要，于景德镇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在示范应用期间将严格按照《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基本信息》（见背面）的内容，遵守《景德镇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并为安全有序开展示范应用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



                          
（示范应用主体单位法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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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基本信息

	示范应用主体
	

	示范应用车辆
	（须依次列出车辆识别代号或唯一性编码）

	示范应用驾驶人
	（须依次列出示范应用驾驶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示范应用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每日  时  分至  时  分

	示范应用路段或区域
	（须依次列出，示范应用路段名称或区域与
市相关主管部门公布的一致）

	转场路段
	（须列出车辆在自动驾驶示范应用路段间进行转场的路段）

	示范应用项目
	（须依次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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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申请表

	一、企业声明

	测试 主体
	

	测试形式
	是否载人道路测试 □是   □否

	声明
内容
	我单位声明如下：
1.测试车辆符合对应车辆类型的强制性检验项目要求；
2.测试车辆已经在封闭场地内进行充分的实车测试验证，符合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相应项目的评价要求；
3.测试人员已通过相关培训合格且已被授权进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4.将严格遵守《景德镇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5.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及相关文件真实有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二、测试主体基本信息

	注册名称
	

	注册资本
	

	业务范围
	

	类型
	□整车厂  □系统运营商  □零部件制造商
□互联网服务商  □科研院所/高校  □其他

	研发、制造及                      试验能力说明
	

	注：需提供测试主体工商注册相关文件。

	三、测试车辆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
	

	申请车辆数量
	

	序号
	型号
	车辆识别代号或
唯一性编码
	车辆种类
	生产日期

	1
	
	
	
	

	2
	
	
	
	

	3
	
	
	
	

	...
	
	
	
	

	车辆改装情况说明
	

	四、测试车辆自动驾驶功能说明

	自动驾驶相应级别
	

	自动驾驶功能描述
	

	联网通讯功能描述
	

	注：需提供测试车辆合格证及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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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请测试内容

	测试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每日   时   分至   时   分

	测试路段 或区域
	

	
转场路段
	

	
测试项目
	

	需提供：
1.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计划表；
2. 由指定机构评审通过的道路测试方案，至少包括测试路段或区域、测试时间、测试项目、测试评价规程、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3.道路测试车辆设计运行范围与拟进行道路测试路段、区域内各类交通要素对 应关系说明；
4.测试车辆自动驾驶数据记录装置介绍和操作说明。

	六、测试人员

	-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1
	
	
	
	
	
	
	

	2
	
	
	
	
	
	
	

	3
	
	
	
	
	
	
	

	4
	
	
	
	
	
	
	

	5
	
	
	
	
	
	
	

	...
	
	
	
	
	
	
	

	需提供：
1.测试人员在职证明；
2.测试人员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及无事故证明；
3.测试人员自动驾驶系统培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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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测试主体赔偿能力证明

	

证明类型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凭证
□测试车辆每车不低于500万元（低速无人驾驶装备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凭证
□测试车辆每车不低于500万元（低速无人驾驶装备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赔偿保函

	需提供：
1.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凭证以及测试车辆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者赔偿保函文件；
2.测试人员与测试主体依法承担测试车辆交通事故责任承诺书（测试人员关于所操作测试车辆在测试期间发生事故时，自愿承担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认定及处置的事故责任的承诺书。测试主体关于测试车辆在测试期间发生事故时，自愿承担名下测试人员所负赔偿责任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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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申请表

	一、企业声明

	应用
主体
	

	 应用
  形式
	是否载人示范应用 □是   □否

	
声明
内容
	我单位声明如下：
1.示范应用车辆符合对应车辆类型的强制性检验项目要求；
2.示范应用车辆已经在开放道路上进行充分的实车道路测试验证，符合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相应项目的评价要求；
3.示范应用驾驶人已通过相关培训合格且已被授权进行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
4.将严格遵守《景德镇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5.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及相关文件真实有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二、示范应用主体基本信息

	注册名称
	

	注册资本
	

	业务范围
	

	类型
	□整车厂  □系统运营商  □零部件制造商
□互联网服务商  □科研院所/高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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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制造及 试验能力说明
	

	需提供：
1.示范应用主体工商注册相关文件，若主体为多个单位联合体， 另需提供运营服务及相关事故责任划分的相关协议；
2.示范应用车辆在申请进行示范应用的路段或区域已完成的道路测试的完整记载材料。

	三、示范应用车辆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
	

	申请车辆数量
	

	序号
	型号
	车辆识别代号或
唯一性编码
	车辆种类
	生产日期

	1
	
	
	
	

	2
	
	
	
	

	3
	
	
	
	

	...
	
	
	
	

	车辆改装情况说明
	

	四、示范应用车辆自动驾驶功能说明

	自动驾驶相应级别
	

	自动驾驶功能描述
	

	联网通讯功能描述
	

	注：需提供测试车辆合格证及相关证明材料

	五、申请示范应用内容

	示范应用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每日   时   分至   时   分

	示范应用路段或区域
	

	转场路段
	

	示范应用项目
	

	需提供：
1.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计划表；
2.由指定机构评审通过的示范应用方案，至少包括示范应用目的、路段或区域、时间、项目、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3.搭载人员、货物的说明。

	六、示范应用人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1
	
	
	
	
	
	
	

	2
	
	
	
	
	
	
	

	3
	
	
	
	
	
	
	

	4
	
	
	
	
	
	
	

	5
	
	
	
	
	
	
	

	...
	
	
	
	
	
	
	

	需提供：
1.示范应用驾驶人在职证明；
2.示范应用驾驶人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及无事故证明；
3.示范应用驾驶人自动驾驶系统培训证明。

	七、示范应用主体赔偿能力证明

	


证明类型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凭证
□示范应用车辆每车不低于500万元（低速无人驾驶装备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凭证
□示范应用车辆每车不低于500万元（低速无人驾驶装备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赔偿保函
□开展载人示范应用车辆每车每座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的座位险、人身意外险凭证。

	需提供：
1.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凭证以及示范应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者赔偿保函文件，开展载人示范应用，另需搭载人员座位险、人身意外险凭证；
2.示范应用驾驶人与示范应用主体依法承担示范应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承诺书 （示范应用驾驶人关于所操作示范应用车辆在示范应用期间发生事故时， 自愿承担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认定及处置的事故责任的承诺书。示范应用主体关于示范应用车辆在 示范应用期间发生事故时，自愿承担名下示范应用驾驶人所负赔偿责任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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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
变更信息表
1.申请类别：□道路测试□示范应用
2.主体名称：
3.主体类型：
□整车厂□系统运营商□零部件制造商
□互联网服务商□科研院所/高校□其他
4.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主体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道路测试、示范应用车辆装备变更信息表：
	专用标识编码
	

	事故情况
	本车是否有未处理完的交通事故：□有□无

	变更信息
	


6.道路测试、示范应用驾驶人变更信息表：
	姓  名
	
	身份证号
	

	驾驶证号
	

	变更状态
	□新增        □删减


7.主体承诺：
本单位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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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
交通事故分析报告

1. 类别：□道路测试□示范应用
2. 主体名称：
3.联系地址：
4.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事故基本情况
	发生时间
	
	地点
	

	
	事故环境
	

	涉事汽车人员信息
	所有单位
	
	厂家型号
	
	车辆号牌
	

	
	车身颜色
	
	车辆识别代号
	
	申请道路测试/示范应用时间
	

	
	驾驶人与驾驶号
	
	相关测试人员
	

	事故基本信息
	本车驾驶状态
	□自动□手动 □停止
	涉事车辆牌照
	

	
	事故涉及：□车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行人□其他

	
	是否负主责
	□是 □否
	损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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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伤亡情况
	伤员1
	
	□男 □女
	□轻伤 □重伤   □死亡
	□测试驾驶人
□测试相关人员
□其他车辆人员 □行人

	
	联系电话
	
	住址
	

	
	情况描述
	

	财产损失情况
	

	事故细节
	细节描述
	

	
	原因分析
	


注： 1.“财产损失”应详细记录道路基本设施、树木、动物、各种建筑物、停放车辆等损坏情况，并提供相应的清晰图片。
2. 事故细节描述必须提供附件， 包含（但不限于）事故照片，照片应能反映涉事车、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周边的道路环境。
3.事故原因分析应基于要求提交的数据，若事故原因复杂， 建议另提交清晰的图表作为附件进行说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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